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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82 证券简称：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：2015-070 

 

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

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石达”）本着“优势互补、强强联合、规范运作、共同发

展”的合作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于2015年12月18日在江苏省扬州市签订《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书》。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企业名称：四川石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3月27日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隆丰镇石化北路东段718号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未上市) 

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段启彬 

主营业务：研发油脂化学品、石油制品；技术推广及销售专用化学产品（包

括正己烷、石脑油）；自有房屋的租赁（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公司与四川石达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四川石达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公司委托四川石达开展环氧乙烷衍

生乙氧基化物产品加工业务，并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主要模式。公司与四川石达

一致同意在西南地区（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）开展销售协作，在产品销售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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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、客户保护和规范竞争等方面建立有效沟通与协作机制。公司与四川石达共同

争取环氧乙烷资源优惠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，共享优惠成果。 

公司与四川石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，双方将根据合作满意程度和

实际需要，适时扩大合作范围与深化合作模式，不断巩固和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

系。 

公司与四川石达每年签订产品销售协作和产品加工业务合同，对相关条款做

出具体规定。 

四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目前，公司在华东、华中、华南和东北拥有100多万吨/年乙氧基化能力和领

先的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，并在西南地区拥有聚羧酸减水剂聚醚单体50%以上的

市场份额，是国内聚羧酸减水剂聚醚单体和乙氧基化物的龙头企业；四川石达在

成都彭州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20万吨/年乙氧基化装置和环氧乙烷资源区位优

势，并在西南地区拥有聚羧酸减水剂聚醚单体近30%的市场份额。公司与四川石

达在产品加工、销售、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，将有效促进双方在西南地

区减水剂聚醚单体等环氧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健康、有序、持续、稳定的

共同发展，实现互利双赢，也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司在全国的战略布局，开创

了公司以委托加工形式低成本整合行业资源的发展新模式，对公司“十三五”期

间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西南地区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四川石达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2015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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